江汉区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监督管理

实施方案

（区建设局）

为有效履行辖区内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能，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湖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区既有建筑二次装修工程监督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区建设局、区行政审批局、区房管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建设局、区行政审批局、区房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管理局及各街道、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区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建设局办公，办公室主任由建设局局长兼任。领导小组负责全区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监督管理工作中重大政策、重大问题解决决策，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二、监管范围

辖区内已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报监手续及施工许可手续的工程。

三、监管的程序和内容

（一）监管程序
1. 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既有建筑二次装修工程由各街道监管，并建立台账。
2. 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且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既有建筑二次装修工程由区城管执法局、各街道督促建设单位到区政务中心办理施工许可证并提交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安全报监所需资料，资料初审合格后报区建设局办理报监手续。（见附件1、2）

3. 区建设局收到《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注册表》后与建设单位联系，确定告知时间，并返还一份《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注册表》。

4. 区建设局对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下发监督意见书。

    （二）监管内容

1. 行为监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对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安全行为进行监督。内容包括：建设程序、承发包行为、从业资格等。

2. 实体监管：根据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有关规范，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通过检查在建项目的施工作业面和关键部位，核查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工程的实体质量、安全生产以及文明创建、扬尘防治等进行监督检查。

3. 工程竣工验收监管。

    四、职责分工

    （一）各街道、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职责

负责对辖区内所有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的日常巡查、监管工作，督促社区、物业公司进行巡查。

    （二）区城管执法局职责

1. 负责查处未办理施工许可证装饰装修工程的违法行为，停止违法行为，并督促建设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2. 协助配合区质量安全监督站对辖区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投诉问题的处理。

3. 在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擅自改变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区城管委依法查处。
    （三）区行政审批局职责

负责办理施工许可相关事宜。

    （四）区房管局职责

负责查处既有房屋危害房屋安全行为，不涉及房屋安全的问题，引导业主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巡查、发现、劝阻、报告等工作。
    （五）区建设局职责

    1. 负责对辖区内既有公共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安全报监手续终审及注册表发放。

 负责对辖区内已办理质量安全报监手续的既有公共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进行质量安全监管。

 配合街道对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办理报监手续且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进行联合执法。

    （六）区应急管理局职责

负责依法组织既有公共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开展监管工作。各街道、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监管工作分管领导及具体经办人，建立各级联络机制，积极推动辖区内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监管工作。

（二）各单位要依照本方案，全面、不定期摸排辖区内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建立台帐，采取有力措施，督促及时整改。

（三）各单位要健全信访投诉处理机制，畅通信访投诉渠道，公布受理电话和邮箱，安排专人负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附件：1.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登记表
          2. 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安全施工措施登记表

          3. 江汉区装饰装修工程报监手续属地初审办理指南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登记表

工程报建号：                  工程报监号：                  设计审查号：

	工程名称
	
	报监内容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建筑类别
	1、住宅；2、宿舍；3、旅馆；4、办公；5、医院；6、学校；7、幼儿园、托儿所；8、食堂、餐厅；9、礼堂、剧院；10、商店；11、展览馆；12、车站、港口、机场大厅；13、综合楼；14、体育场馆；15、工业建筑；16、其他

	建筑面积
	
	结  构

形  式
	
	基础类型
	

	层次
	总层次：          其中：地上层次              地下层次

	使用性质
	1、自用；  2、出售；  3、其它

	（预）开工时间
	
	（预）竣工时间
	
	投资金额（万元）
	

	所含单项内容
	1、深基坑；2、人防地下室；3、电梯；4、通风空调；5、外饰幕墙；6、钢结构（网架）；7、无障碍设施；8、节能专项、9、其他

	建设单位（全称）
	

	施工单位（全称）
	
	施工单位资质等级
	

	项目经理
	
	联  系

电  话
	
	项目经理资质
	

	勘察单位
	
	勘察单位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资质等级
	

	项目总监
	
	联  系

电  话
	
	总监资质证号
	

	设计审查单位
	

	有无保证工程质量的具体措施
	
	有无工程质量施工组织设计
	

	建设单位（开发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盖 章

年    月   日
	工程质量监督站：

联系电话：

登记时间：

盖 章

年    月    日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制


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安全施工措施登记表
工程报建号：                                                    工程报监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工程类别
	1、住宅；2、公共建筑（商店、展览馆、宾馆、酒店、体育场馆、车站、港口、机场大厅、剧院、办公场所、医院、学校、幼儿园）；3、工业建筑； 4、市政工程（道排、桥梁、隧道、地铁）；5、其他；

	建筑面积
	
	结构形式
	
	总层次
	地上层次
	地下层次

	
	
	
	
	
	
	

	（预）

开工日期
	
	（预）

竣工日期
	
	投资金额
	
	预付安全措施费
	

	安全管理信息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管理人员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护照□  台湾居民身份证□    

警官证□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其他□

	主要负责人
	
	证件号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证件号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安全员
	
	证件号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安全员
	
	证件号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安全员
	
	证件号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建设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工程安全监督机构（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1、本表应由建设单位在申请开工条件踏勘时填报；建设单位应将提供的安全施工措施资料随本表一并报送至办事窗口（提供资料清单见“一次性告知书”）；建设单位应当对报送的安全施工措施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施工现场安全员数量，应满足《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严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91号）要求，1万平方米以下的工程不少于1人；1万～5万平方米的工程不少于2人；5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

3、此表格一式五份，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各留存一份，一份报送至办事窗口；市政工程不填写建筑面积、结构形式、层次栏。


江汉区装饰装修工程报监手续属地初审

办理指南

    1. 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协议（核原件，提交复印1份），产权单位同意装修的证明材料；

    2. 相关审图单位出具的审图资料（施工图审查意见、设计单位修改答复及审图合格证书，核原件，提交复印1份）；

    3. 规划部门意见（对原有外立面形状及颜色、建筑面积未做改变的本条不需要提供）；

    4. 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原件（依法招标的项目提供中标通知书核原件，提交复印1份）；

    5. 施工单位资质证书，五大员证书，监理单位资质，监理工程师，监理员证书；

    6. 缴纳农民工工伤保险及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提供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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